
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取得分红，如何缴纳所得税？

产品名称 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取得分红，如何缴纳所得税？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1.00/条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

联系电话 18998939374 18998939374

产品详情

我司（被投资企业）股东有个人和合伙企业，合伙企业位于多个省市。我司拟于近期进行分红，对于股
东类型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应由我司（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由合伙企业进
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纳税地点应在我司注册地还是各合伙企业注册地？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文件第二条规
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
1号附件1）第四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
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
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前款所称收入总额，是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所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商品(产
品)销售收入、营运收入、劳务服务收入、工程价款收入、财产出租或转让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
入和营业外收入。

第五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为应纳税所得额;合伙企业的投资者按照合伙企
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合伙协议没有约定分配比例的，
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人数量平均计算每个投资者的应纳税所得额。

前款所称生产经营所得，包括企业分配给投资者个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

第二十条规定，投资者应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投资者从合伙
企业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由合伙企业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投资者应纳的
个人所得税，并将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抄送投资者。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
》（国税函〔2001〕84号）第二条规定，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利息、股息、红利
的征税问题。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
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投资分回利息或者股息、红利的，应按《通知》（即财税〔2000〕91号
）所附规定的第五条精神确定各个投资者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分别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合伙企业对外进行权益性股权投资，取得被投资企业的分红，不并入该合伙企业的收入，应由合伙企业
的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

企业合伙人将分配的分红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合伙人取得分配的分红，应按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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